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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刘某 5%股权转让过程的相关说明 

 

 

一、《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》内容摘要 

 

“经查，我局发现你司内部控制存在严重缺陷，2011 年 1 月，你司与自然

人刘某合资成立佰瑞福，三维丝持股 65%，刘某持股 35%，任总经理，根据 2014

年 10 月你司与刘某签订的业绩对赌协议约定，因佰瑞福 2011-2015 年实现的税

后净利润未达到承诺业绩，刘某需无偿向你司转让佰瑞福 5%股份。但在你司个

别人员的安排下，刘某所持佰瑞福 5%股份无偿转让给了第三方，随后你司以 463

万元价格从第三方收购了该股份，而未按照约定从刘某处无偿收回，第三方在收

取你司股权转让款后，又间接转给佰瑞福工作人员，你司有关人员称支付给佰瑞

福工作人员的资金主要用于佰瑞福的员工激励。” 

 

二、公司对《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》内容的主要看法 

 

(一)《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》所述现象属实，但未详述其中原因。 

(二)原因概述：公司希望以最低成本收购刘某所持佰瑞福股份，同时维持团

队稳定，避免出现收购后人才流失的情况。因此将 5%股份用于佰瑞福的员工激

励。 

(三)在 5%股权转让过程中公司秉持实质重于形式原则，却忽视了流程的规

范性，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内控缺陷。 

 

三、关于刘某 5%股权转让过程及原因详述 

 

2011 年公司与刘某合资成立佰瑞福，系认可刘某的业务能力，后期公司欲



收购刘某股份，系看中佰瑞福的发展以及刘某带领的业务及技术团队，而团队正

是佰瑞福的关键价值所在。佰瑞福成立之初仅仅是公司 PTFE 滤袋经销商，几年

间经历过数次成功转型，如今佰瑞福已由单一的滤袋产品销售商转型为能够独立

承担烟气净化系统 EPC整套工程设计、制作、安装的供应商，并在垃圾焚烧及煤

化工行业内树立了良好的口碑。佰瑞福体量虽小，但却提前实现了公司的转型计

划，因此公司拟在 2016 年收购刘某所持有佰瑞福股份，并在收购其股份过程中

秉持以下原则： 

1、以最低的成本收购刘某股份； 

2、维持团队稳定，避免出现收购后人才流失的情况。 

据佰瑞福员工表示，刘某所持佰瑞福 35%股份并非其一人所有，其代部分公

司初创时期的骨干人员代持部分佰瑞福股份，刘某收到公司收购款后需对此部分

人员兑现代持承诺。但佰瑞福经过几年的发展及转型，核心人员已发生变化，佰

瑞福员工担心，即便刘某向之前所承诺人员兑现了先前承诺，但依然无法稳定目

前的新核心团队。 

 

出于佰瑞福团队的上述考量，佰瑞福时任总经理杨新宇代表其团队向公司提

出以下参考建议：  

1、刘某未完成对赌，需将 5%股权无偿转让给公司，建议公司将对应的收购

款用于员工激励，由其负责分配，主要用于非刘某承诺代持人员的奖励，以保证

团队的稳定及发展。 

2、由于团队人员与刘某合作多年，为避免尴尬，同时担心刘某若知道其退

回的 5%股权对应的收购款被用于员工激励，便可能不会再足额兑现先前的承诺，

因此杨新宇希望此事能对刘某保密，由可信之人代为持有。 

公司认为杨新宇提出的担忧合情合理，而其作为佰瑞福时任总经理人心所向，

其提出的参考建议也正好符合公司的收购原则：不采用对赌方式，以最低的成本

收购刘某股份；同时又可维持团队稳定，避免出现收购后人才流失的情况。 

 

2016 年 4 月份，针对公司放弃优先购买权，将刘某所持 5%股份转让给第三

方叶某一事，由公司顾问律师草拟股权转让所需相关文件，并提交董事会办公室



时任公司董事、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王荣聪审批，待文件资料经王荣聪定稿后，

由王荣聪交至陈玲瑜送往上海，由刘某签字后带回。由于王荣聪已与刘某做电话

沟通，因此刘某签字时并未多问，便将资料签好后交由陈玲瑜带回厦门。之后陈

玲瑜将资料交由叶某签字，并完成工商变更。 

与此同时，刘某书面做出声明：该协议所约定的股权转让价款仅为办理股权

工商变更登记手续所需，无需实际支付。本人转让 5%股权系基于个人考虑，在

事实上不实际收取叶某的股权转让款，系属无偿转让，但股权转让所产生的税费

则由叶某实际承担。本人保证日后不会以此为由提出解除合同、恢复股权或再要

求支付等任何主张。 

 

2016年 6月，律师草拟收购协议初稿，王荣聪转发陈玲瑜要求其修改完善。

陈玲瑜根据杨新宇前文提出的建议，代王荣聪修改合同条款。王荣聪将协议再次

交由律师修改后发回给陈玲瑜。律师将股权转让所需资料转发时任证券事务代表

杨金花，杨金花将邮件发送陈玲瑜，要求其协助提供。王荣聪与刘某就协议内容

协商后，重新修改协议内容。 

 

2016 年 6 月协议签订后公司依约代扣代缴税金，完成工商变更，并按进度

支付收购款给刘某及第三方叶某，叶某将全额款项通过陈玲瑜转给杨新宇，由其

进行分配。杨新宇将收到的款项分阶段进行分配，且收款人均为非刘某书面代持

人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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